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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务法务新闻（2026年2月发行） 

Labormanagement.net News  
助力在日华人企业规避用工/经营风险 

VOL.002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中国律师／外国法事务律师 冯  骅 

 

解析 2025 最新判例：拒绝调岗就解雇？论如何正确行使调岗命令权 

 

对于在日本经营企业的华人社长来说，或许对日本法律是劳动者“娘家人”的这个事情深有体会，

搞不好还在这个事情上吃过不少亏！但是，也可能对一种观点有所耳闻：“日本员工解雇难，调岗转勤

是公司为数不多可以使用的武器”。这个都市传说有一定的依据，但并非万能的“尚方宝剑”。 

今天，我们要深度拆解一起 2025 年 10月 29日宣判的最新案例。这家公司认为员工不服从指示，

妨碍他人工作，对其发出停职处分，并扣除工资，随后发出调岗的命令，在劳动者拒绝服从并连续缺勤

时，公司便以旷工为由进行惩戒解雇，连招频出，个个踩雷，最终被裁判所判决公司必须从 2023 年 12

月起，按月支付员工 21万日元的工资，外加 3%的年利息，且必须一直支付到案件彻底终结为止。考虑

到日本劳动诉讼的漫长周期，这笔“解雇无效期间的工资支付义务（Back Pay）”所带来的账单很可能

在案件终结时累计达到数百万日元。 

 

一、案情回顾 

时间 员工的行为/涉嫌问题 公司的应对行动 

2023.08.12 
员工发烧（后确诊新冠），被指责不配合测

温、动作磨蹭。 

公司认为其不服从指示，且在有

感染风险下滞留公司 30分钟。 

2023.08-09 
员工询问同事“某某为何辞职”、“我被派

来这里有什么意图”；被指拍摄排班表。 

公司认为其散布闲话、妨碍业

务、侵犯隐私。 

2023.09.22 / 
公司下达 7天出勤停止，并扣除

期间工资 2.9万日元。 

2023.10.02 / 
公司命令员工去集团下另一家公

司（合同会社 A）工作。 

2023.10.03 
员工明确拒绝去新公司，要求原公司安排工

作，但被拒绝。 

公司坚持调动命令，拒绝安排原

岗位排班。 

2023.10.05

起 
员工开始“缺勤”。 公司记录其为“无断欠勤”。 

2023.11.15 员工持续缺勤且不服从异动命令。 
公司以拒不服从调动、持续旷工

为由，将其惩戒解雇。 

 

二、针对争议焦点的法庭交锋 

本案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涵盖了企业管理中常见的各类琐碎行为是否构成违纪，以及企业在行使“配

置转换（岗位调动）”命令权时，究竟拥有多大程度的自主裁量权。就此问题，东京地方裁判所在庭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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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停职处分是否合理”和“惩戒解雇是否有效”这两个核心焦点展开分析。 

 

1.关于停职处分的有效性判定 

这一争点涉及公司对员工在三个不同时间、不同办公场所表现的性质认定。公司认为，给予停职

处分是基于员工多次违抗指令并干扰职场秩序，对此，裁判所逐一进行了严格的事实审查。 

（1）代代木上原事业所：发热离岗事件 

针对 2023年 8月 12日的发热争议，公司主张员工在出现高烧症状后未立即服从命令回家，滞留

约 30分钟危及了高龄受护者的安全。裁判所经调查后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证人邮件显示，当天员

工在第一次非接触式测温后，工作人员为获取更准确的数据要求使用腋下体温计进行复测。员工虽然

表达了自己身体状况并无异常的观点，但仍配合进行了第三次测量。整个过程确实耗费了较多时间，

但在最终测定结果出来并接到告知后，员工随即回家。并无证据证明员工在“拒绝回家”的情况下强

行滞留。因此，法官认定员工并不存在《就业规则》所规定的“有碍秩序的不当行为”。 

（2）神乐坂事业所：职场言行争议 

公司主张员工在神乐坂事业所期间，曾询问同事被安排清扫业务的“意图”，并打探他人排班表

及离职人员信息，且在管理人员指导后仍未改正。裁判所对此认定，对于公司指控员工询问夜班工作

人员 E“是否有其他意图”一事，并无确凿的证据。即便参考 E的陈述书，也只能看得出来，当天员

工提出疑问后，E回答“谁知道呢”便结束了对话。这种不足一分钟的轻微交流，显然不属于构成妨

碍业务执行的行为，更不符合《就业规则》中的违纪定义。 

另一方面，针对员工询问管理人员 F关于“休息时间”及“人员离职”的对话，根据 F的陈述

书，在 F告知员工“这些事情与你无关”之后，员工随即返回继续从事本职工作。并无证据证明员工

存在持续反复阐述自身观点、屡劝不止的行为，亦无法证明其妨碍了 F的工作。 

（3）新宿事业所：拍照及言论事件 

公司认为员工在新宿事业所违规拍摄排班表，并质问同事。经庭审发现，公司认定的员工“拍照

行为”仅凭证人报告，也未就此事向员工进行事实核实，更缺乏其他客观证据。尽管公司援引证人 H

的陈述书抗辩，但该陈述书未经质证，且内容仅停留在“拍照时的具体情形不太记得清楚”的程度。

因此，裁判所认为无法认定拍照事实成立。 

基于上述审查，裁判所最终认为公司主张的各项处分理由均缺乏事实依据，判定该停职处分无

效。 

 

2.关于惩戒解雇的有效性判定 

这是本案法律风险最高的焦点，其核心在于公司是否有权在未获员工个别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让

他去其他公司 “出向”。 

（1）配置转换与“出向”命令的法律依据 

关于调动命令的性质，公司主张集团内各公司实质上处于“一体化经营”状态，因此跨公司的出

向应被视为在行使内部岗位调动权。裁判所对此进行了深度的逻辑判断。首先，接收企业与公司是不

同的法人，在法律上不存在将其评价为内部岗位调动的余地。其次，如果将该调动命令理解为出向，

公司的《就业规则》中并未明确规定劳动者负有“出向”的义务，亦未规定出向后的劳动条件等事

项。因此，公司并不具备命令员工出向的法律依据。 

此外，针对公司提出的“员工此前曾接受过集团内调动，已作出概括性同意”的观点，裁判所认

为，员工此前在其他事业所工作时，并未被告知该处是由其他企业运营，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其同

意过出向。即便当时存在某种同意，也不能评价为对“出向”这一行为的概括性同意。既然未获得员

工的个别同意，该调动命令自然无效。 

（2）拒绝调动与旷工的关联 

公司以员工未服从调动且持续无故旷工为由实施惩戒解雇。裁判所认定，既然调动命令无效，员

工拒绝服从便具有“正当理由”。此外，员工在拒绝调动的同时，持续提出在不以该调动命令为前提

的情况下提供劳动，但公司拒绝为其排班。因此，员工的缺勤不能认定为无正当理由的无断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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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裁判所认定公司主张的各项惩戒事由均不成立，以员工未服从调动及无故旷工为由作

出的惩戒解雇无效。 

 

三、律师解析及实务建议 

1．证据的力度决定管理的效力 

日本法律对惩戒处分的事实依据要求极高。很多华人经营者习惯凭借主管的一面之词或者放大某个不

顺眼员工的言行来处罚员工，在法官眼里，警告之类不涉及金钱的处分尚还有辩驳的余地，任何剥夺员工

工资的处分都必须有实打实的证据。 

本案中，公司列举了员工的诸多小动作，且提供了相关的证人证言予以辅证，但法官一个都没有采

信。从法官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证人证言在法律纠纷中，其证据效力会弱于客观性书面证据，本案中公

司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事实核实”和“给予申辩的机会”。当对员工的表现不满时，应先通过指导、书

面改善建议等方式进行详细记录，在决定处分前，给予员工充分的申辩机会，可能有很大概率避免因程序

瑕疵导致处分无效的问题。 

 

2．严守独立法人格的红线 

集团化经营不等于法人格可以混同。有很多老板没有理解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人”，其独立于股东，

也独立于经营者这个问题，本案深刻提醒我们，即使两家公司实质上是同一个老板，管理层也是同一套班

子，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依然必须尊重独立的法人资格。 

对此，经营者首先必须理清三个本质不同的法律定义。配置转换是指员工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其所属

部门、岗位或工作地点发生的变更。出向则是指员工与原公司维持劳动合同关系的同时，成为另一家公司

的员工并从事该公司的业务。而转籍则意味着终止与原公司的劳动合同，并与新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关系。 

要合法行使上述三种人事权利，需要满足的条件各不相同，严苛程度逐级递增。对于配置转换，公司

通常被认为拥有较为广泛的命令权。而出向因为改变了指挥命令的主体，原则上需要员工同意。虽然有判

例显示，如果满足一些特定条件，可以强行命令出向，但如果什么都没有，就会有像本案一样的败诉风

险。 

如果您是集团公司，且需要让员工从事不同公司的工作时，则在制定就业规则时绝不能仅写一句“公

司有权根据经营需要，命其出向”就完事了，而是需要在就业规则或劳动合同中详细规定如何保障出向员

工的利益，如出向期间、待遇标准、复归条件以及升职加薪的制度保障等。只有通过这种细节化的制度设

计，才能在未获得员工个别同意的情况下，构建好稳固的出向命令权防御体系。 

 

3．程序是否正当是胜负的关键 

在日本的劳动管理与用工纠纷中，“程序正当性”其实具有极高的地位，有些时候甚至比“事情真

相”更重要。当员工拒绝调令时，如果命令本身因为缺乏依据而程序违规，那么当劳动者拒绝该命令时，

公司若单方面停止排班，并据此惩戒解雇，将被裁判所认定解雇无效。 

在公司有足够的证据，以及完善的制度设计的前提下，当员工拒绝配转或出向时，不要急于启动惩戒

程序，而应采取手序化操作。可以要求员工以书面形式明确表达拒绝的原因，再针对该原因进行研究，如

果确实涉及家庭介护等需要配虑的特殊困难，应协商是否有折中方案。如确有必要，则可再次发出书面说

明，详述业务必要性，并明确告知拒绝命令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 

 

四、结语 

在日本经营企业，很多时候，公司并不是败在冤枉了一个好员工，而是败在了经营者过早“拔刀”。

配转和出向确实是为数不多的管理利器，但它更像是一个 CD很长的大招，在出招之前需要漫长的铺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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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留痕。说到底，在日本经营企业，尊重法人格的独立、死磕证据留存、耐着性子走程序，都不是经营

者“窝囊”的表现，反而是一种极高明的管理智慧。毕竟没人愿意在历经数年诉讼拉锯后，还要为一名长

期未在岗的员工，补发几百万日元的空饷吧？ 

 

以上。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咨询时间：9:00～17:00）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TEL03-6275-0691/FAX03-6275-0692 

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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